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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爽

商品价格波动大，
买家如何不吃“哑巴亏”？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见习记者 丁 一

  近日，“男子购车后下午车辆降价1.7万元”冲上热

搜。原来，陕西西安一男子在4S店精心挑选并购买爱

车，但他还没将车开回家，这款车就降价了1万多元。

  “我是在下午5点签的合同，其实他们3点就开了发

布会调整价格，只是不告诉我。”该男子质疑销售“屏蔽

朋友圈”故意不告知。销售对此回复称：“是把所有顾客

都屏蔽了，不针对顾客个人。”该4S店市场总监说：“其

他客户也有类似情况，已反馈给厂家。”

  此事引起网友广泛热议：“别提了，我也被坑了，买

车一礼拜后新车就出来了，便宜了两万元，而且车内饰

还升级了”“已经开了发布会，再签贵的合同就不合适

了”“建议国家出台法律规定，一周之内或一个月之内

降价幅度超过一定比例需要补偿”……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不少

购买车辆、房子、手机及其他大额商品的评价栏都有消

费者在抱怨：“亏了！刚买完就降价”“前一天刚买的东

西第二天就降价，忙活半天去抢促销商品，结果活动结

束后仍然是‘折扣价’甚至更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

现，这类商品的销售价格波动较大，有的商品在不到48

小时，甚至24小时，价格就相差甚远。

  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大额商品时，要对商

品的历史价格有所了解，避免受到商家“忽高忽低”修

改价格的误导，还要看清楚是否明码标价，同时尽量和

商家进行保价约定，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若明知降价未告知

涉嫌欺诈须退差价

  据报道，王先生决定购买某品牌一款混动车型，这

款车的官网报价是13.28万元，各种优惠下来，裸车报价

10.72万元，当天下午4点左右，王先生支付了首付，5点

多办理分期，晚上7时许把车开走。回到家后，王先生刷

朋友圈发现，当天下午4时许，该品牌其他4S店的销售

在发朋友圈，这款车的新款正式上市，且他看中的那一

款官方价格降了1.7万元。

  王先生到店里找工作人员讨说法，销售人员称新

旧两款车的配置基本一样，并非故意屏蔽王先生，而是

把所有顾客都屏蔽了。该店市场总监说，作为经销商，他

们绝对不会隐瞒车辆官降的消息，“厂家3点多发布的，客

户是4点多开的票，卖出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新款的信

息，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差，除了王先生，前面还有订车

没有提车的客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已向厂家反馈，希

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有个让顾客满意的解决方案”。

  对于商家此类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分析，如果经销商在未接到厂家通知

的情况下将车辆卖出去，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如果其已经知

晓新的价格政策，反而利用时间差继续按原价销售，那么明

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还差价。

  “若经销商明明知道厂家已经大幅度降价，故意不

告知消费者，还按照原来的高价销售，则涉嫌侵犯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欺诈。”

陈音江说。

  多位受访律师认为，商家此类行为涉嫌欺诈，消费

者可以要求撤销车辆买卖合同。

  在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看

来，车辆买卖合同在双方完成签署书面合同的那一时

刻起即成立。合同成立后，如果销售方明知在3点的发

布会上已经确定了降价，但在5点签订合同时未告知，

应认定为采用了欺诈手段，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顾客

作出了按照高价购买的错误意思表示，此种买卖合同

应属于可向法院申请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若消费者因经营者故意隐瞒车辆真实情况等重

要信息而作出了违背真实情况的消费决策，则经营者

涉嫌欺诈。如果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此时消费者可以要求

撤销合同并退还费用或者与经营者协商退还差价。”北

京观韬中茂（青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杰说。

  但退还差价需与经营者协商。饶伟提醒：合同被撤

销后，视为双方之间没有建立合同关系，除非销售商同

意，否则消费者并不能当然地与销售商按降低后的价

格另行购买车辆，也不能当然地要求销售商以退还差

价的条件继续履行合同。

  不过他们也指出，如果销售商对降价并不知情，那

么只有在销售商明确承诺价格保护的前提下，消费者

才有权利要求“补差价”。

  “在线下购买的车、房等商品，若经营者与消费者

双方签订了保价协议，在保价期限内商品降价，消费者

可以申请补差价。若未签订保价协议且价格下跌是市

场波动导致的，消费者可同经营者协商，经营者也可向

上级部门反映，及时解决消费者诉求；倘若商品属快消

品，经营者为促销产品合理降价，此种行为是合理的，

消费者无法得到补偿。”李杰说。

商家虽然定价自由

也需守住法律边界

  现实生活中，除了车辆外，房子、手机、电脑等大额

商品都可能出现“买贵了”的现象。

  记者注意到，2023年9月，某二手房交易平台中介费

的收取标准，从房屋成交总价的2.7%，统一下调至2%。与

此同时，收费模式从购房一方单边支付中介费，改为买

卖双方共同承担1%。

  按照2.7%的费率交了中介费的买房客，已经“哭晕”

在社交平台：“就想知道之前签了合同，还没网签的人

会退钱吗？”“昨晚11点签合同的冤大头”“要是迟几天，

就能少花10多万元”……

  在多个平台搜索“商品降价+吐槽”“商品降价+大

冤种”，可以看到不少消费者吐槽购买的手机、相机、球鞋

等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价的情况。有网友反映：“‘双11’在某

自营平台入手了一台近6000元的相机，刚过价保期就降价

了10%”“一款冰箱一周内价格波动900元”“一款平底锅4个

月内价格相差3倍，甚至有的商品价格几乎一天一个价”。

  商家究竟能不能频繁调整商品价格？陈音江认为，

市场充分竞争行业的经营者，有权根据经营成本和供

求关系制定价格标准，法律也没有规定经营者制定价

格标准之后多久不能调价。但前提是要遵守诚实信用

原则，制定公平合理的价格制度，并且做到明码标价。

一方面不得利用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欺骗或

误导消费者，比如涉及商品促销活动的折扣定价时，不

能随意虚构商品“原价”，以此误导消费者；另一方面不

能哄抬价格，串通涨价，推动商品价格过高过快上涨，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

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

或者政府指导价；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以高价进行结算；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

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

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无正当理由拒绝

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

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通过积分、礼

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

款等行为，都属于价格欺诈行为。

  专家指出，一些商家常用折扣促销或是“抄底价”

“最低价”等宣传模式来吸引消费者，“最低”这样的词

汇是相比较而言的，需要明确比较的时间、对象，如跟

同类商品比、跟竞争对手比或是与自家的历史价格相

比等，从而避免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商家应当谨慎使用

此类宣传口号，消费者看到此类字眼时也须提高警惕。

购买商品货比三家

协商进行保价约定

  记者查询电商平台发现，除了商家的自我约束外，部

分电商平台采取一些措施来规范此类活动。如某电商平

台为了避免商品短时间内的价格波动，让消费者利益受

到更周全的保护，推出了相应的“价格保护服务”。根据平

台规则，消费者购买平台自营商品下完订单后价格发生

了变化，可以申请价格保护，申请成功便可按照提交申请

时商城售价支付，或返还差额部分等值的款项。

  那么对于车辆、房子等大额商品，是否也可以借鉴

建立价格保护机制？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

车辆一般来说没有保价机制，原因在于买车属于市场

化行为，价格波动比较大，厂家和经销商通常不可能提

前知晓，所以给出长时间的保值或者保价很难做到。

  饶伟也提出，对于此类大额消费用品，销售方并无法

定价格保护义务，“价格保护机制并非销售方的法定义

务，不同商品基于其特性有不同的价格确定机制，特别是

对于大额消费用品，比如房子、车辆，如果强加给销售方

保价机制，由此产生的风险溢价还是会转嫁给购买方”。

  关于网购商品刚过保价期就降价的情况，受访专

家认为这是被市场允许的。

  “网购商品过了保价期，则销售方的自主承诺义务

也予以解除，此后再降价，也不能认定商家恶意并要求

其补差价。”饶伟提醒，除了一些特殊商品，比如定做商

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

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等，

其他物品可在自收到之日起7日内无理由退货。

  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专家们建议，消费者

要对商品的历史价格有所了解，避免受到一些商家“忽高忽

低”修改价格的误导，还可通过比价网站或平台的“卖家交

流”板块进行多方比价，以确保尽可能实惠地购买商品。

  陈音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大额商品时，首先要货比

三家，详细了解商家的价格政策，结合商品销售渠道、型

号配置、附随服务等多方面因素作出综合判断；其次是决

定购买之前尽量和商家进行保价约定，如要求保价一个

月或半年等，让商家作出报价承诺，并且写进销售合同。

  陈音江建议，如果消费者确实发现遇到价格欺诈

的侵权问题，可以及时收集好相关证据，依法维权。在

与商家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向消协或行政监管部

门投诉，请求调解解决；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申请

仲裁或到法院起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产品市场走向，在购买

时务必与销售人员沟通，在订立合同时要清楚地了解

产品处于什么情况。若后续得知在订立合同前商品就

出现降价等情况，消费者应当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若

后续商品因市场波动而价格下跌，消费者只能自担风

险。”李杰建议道。

  “如果商家对价格稳定作出承诺，一定要保留相关

证据；如果确实出现被欺骗而‘买贵了’的情形，应采取

法律途径，理性维权。”饶伟说。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如果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降价，

怎么做才能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李杰认为，企业应当合理定价，在面对市场波动、

供求关系变动、竞争压力过大等情况而不得不降价时，

企业内部应该进行协商讨论制定多种方案，切实考虑

消费者的真实感受，不宜一次性降价幅度过大。同时，

企业也应做好产品调研，维护好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在销售时企业应充分披露商品价格构成，明确不同组

合条件下价格可能会有差异；在宣传广告等方面也应注意

措辞，不要作出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承诺。”饶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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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购车后下午车辆降价1.7万元”引发热议


